
觀塘區議會文件第 3/2026 號 (2026 年 1 月 8 日區議會會議) 

 
 

觀塘區議會  
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 
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旨在闡述十八區區議會轄下設立常設大廈管

理工作小組（工作小組）的安排，包括職權範圍、任期、組

成及建議討論事項等。  
 
 
職權範圍  
 
2. 《區議會常規》（下稱《常規》）第 84(1)及 (2)條訂明，

區議會主席可委出「常設工作小組」，以協助推行指定工作。

大廈管理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如下：  
 

(一 ) 按區議會主席要求，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大廈管

理的意見，就良好大廈管理方法向區議會提交意

見摘要及應對建議；  
 

(二 ) 區議員按其地區服務經驗就良好大廈管理作業模

式進行分享交流，並向區議會提交相關的建議；

及  
 

(三 ) 協助宣傳和推廣良好大廈管理，包括民政事務總

署（民政總署）和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有關大

廈及物業管理資訊，以及民政總署的各類大廈管

理支援服務。  
 
 
任期  
 
3. 工作小組的任期與區議會相同。第七屆區議會工作小

組的任期至  2027 年  12 月  31 日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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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成  
 
4. 《常規》第 87(1)條訂明，區議會主席須委任本身亦是

區議員的工作小組成員擔任該工作小組的主席。秘書處會於

會後致函邀請區議員加入工作小組，成員名單（包括主席）

會另行公佈。民政處代表會列席會議。  
 
 
更新觀塘區議會轄下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 
 
5.    為免與新成立的大廈管理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出現

重疊，觀塘區議會轄下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將

作出相應修訂，已更新的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的職權範圍

請參閱附件。  
 
 
民政事務總署  
2026 年 1 月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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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
第七屆 (2024 至 2027 年 )觀塘區議會轄下  
房屋及發展規劃委員會  

 
(於 2026 年 1 月修訂 ) 

 
 
職權範圍  
 
為令區內涉及房屋、發展及規劃的事宜切合區內人士的需要

和期望：  
 
1.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公共屋邨、居屋屋苑、工商業樓宇、

私人樓宇 (包括其供應、質素、管理、重建及維修保養 )、
土地、城市規劃、鄉村發展、基礎建設、公用設施等事宜

的諮詢；   
2.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房屋的工程或工務項目 (包括規劃中

及 /或正興建 )的規劃及實施的諮詢；   
3. 協助政府在區內宣傳和推廣有關市區重建及更新、文物保

育、創科的項目及活動；   
4. 按區議會主席要求，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房屋事務的意見，

以及區內發展及規劃事項的意見 (包括土地用途、發展規

劃、大型基建及公用設施工程等 )，並向政府提交意見摘要

及建議應對方案；   
5. 指導轄下工作小組的工作，通過工作小組所作的結論；  
6. 以及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，及承擔區議會主席

委派的工作。   
 
 
建議常設列席政府部門  
 
房屋署、規劃署、渠務署、水務署、地政總署、土木工程拓

展署  (按需要：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分區聯合辦公室 (負
責處理樓宇滲水個案 )) 


